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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摘要> 

因歸責原則之判斷主體為「責任主體」，判斷客體則為「系爭責任是否

以責任主體之故意或過失為要件」，而土地法第 68 條第 1 項所定損害賠償

責任，既然不以地政機關之故意或過失為要件，其歸責原則當為無過失責任。

至於課予地政機關此項責任之歸責事由，係因地政機關具有藉由收取登記

費，並提撥一定比例為登記儲金，且將之用以賠償被害人損害之方式，而分

散風險之能力，故對於地政機關，得以分配正義為歸責事由而課予其無過失

責任。又本項但書所定係地政機關之免責事由，故地政機關證明登記錯誤、

遺漏或虛偽致生損害之原因，全可歸責於被害人者，不負賠償責任，惟地政

機關若僅證明其原因有部分可歸責於被害人者，其雖不得舉證免責，但得依

國家賠償法第 5 條準用民法第 217 條減輕或免除其賠償責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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